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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年期

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25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5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5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总计 -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

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年期

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5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5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5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

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

来、 非经营性

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国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注 1） 主要股东 应收账款 80.94 3,524.64 3,537.97 67.61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国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注 1） 主要股东 合同资产 512.35 3,679.46 3,397.29 794.52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国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注 1） 主要股东 预付款项 0.76 406.55 350.58 56.73采购款 经营性往来

国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注 1） 主要股东 其他应收款 2.00 2.00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宁波万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35.18 335.18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杭州万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18.17 1.30 2,819.47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万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481.48 3,933.59 7,547.89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褒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46 40.46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汇总表第 2页

其它关联资金往

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5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5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

息）

2025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5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

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

来、非经营性

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深圳市万达信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50.07 26.62 3,276.69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爱递吉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注 2）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7.71 47.00 1,460.71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177.76 2,578.67 15,673.69 25,082.74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华奕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0 15.00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1.03 14.24 545.27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万达智城云数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6.31 3.16 3.11 36.36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万达健康数据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80 22.69 44.49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万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173.82 86.24 2,260.06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万达恒安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03 22.03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蛮牛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004.84 29,004.84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加数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1.97 2.59 204.56 代垫款项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

业

国菱金达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62.73 62.73应收股利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78,717.20 21,905.37 27,207.28 73,415.29 -

注 1：国寿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指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此两家公司之分子公司。

注 2：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24日作出“（2025）沪 03强清 770 号”决定书，裁定公司子公司上海爱递吉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递吉公司”）强制清算，并指定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组成

爱递吉公司清算组。2025年 12月 10日，爱递吉公司清算组正式开展清算的相关工作，陆续完成对爱递吉公司公章、印鉴、证照及工商登记资料的交接工作，并接管各项资产和业务的管理权。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爱递吉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表已于 2026年 4月 27日获董事会批准。

公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姜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郭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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